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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女士：  
 
 

關於：《 2014年獸醫註冊 (修訂 )條例草案》  
 
 
  本人現正審研上述條例草案，謹請閣下澄清下文所載的

事宜。  
 
條例草案第 1(2)條  
 
  請澄清條例草案是否有預計的生效日期。  
 
條例草案第 3(3)條  
 
  在 "委任成員 "及 "主席 "的擬議新定義中，分別有對《獸醫

註冊條例》 (第 529章 )擬議新的第 3D(2)及 3C(2)條的提述，但在

"評審員 "的擬議新定義中，並無對第 529章擬議新的第 17B(2)條
的提述。  
 

立法會CB(3) 87/14-15(03)號文件 



 2

條例草案第 16條  
 
  因應條例草案建議對第 529章附表 1作出修訂，該附表的

標題應予修改。請留意條例草案第 6(1)及 (2)條。  
 
  謹請閣下盡早以中、英文回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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